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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综合考试 

2.1 综合考试完成时间 

学生类别 一般情况下的完成时间 

直博 

（本科起点） 
第四个学期内 

硕转博 转博后第二个学期内 

申请考核制 

（硕士起点） 
第三个学期内 

注 1：博士生应在完成学科点培养方案中的学位学分后进行综合考试。 

注 2：转学科点的学生需在转学科点后一年内（重新）参加新学科点的综合

考试。 

学分未完成而无法参加综合考试，按年度审核不合格记录，不

记录综合考试不合格；综合考试逾期未考者，按不合格处理。综合

考试不合格的博士研究生，经考试委员会同意可申请三个月后补

考一次或者依据考试方案参加下一次考试。 

2.2 综合考试的考核形式 

综合考试采取闭卷笔试与口试相结合的方式，总分 100 分，

其中笔试占 40-50 分，口试占 50-60 分；笔试原则上以考察专业

必修课相关的基础理论、相关学科知识为主；口试应包括对学生所

在研究方向的学科前沿知识、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考察。 

2.3 综合考试的组织 

综合考试应由学科点统一线下组织。综合考试委员会主席须

为教授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），原则上由学科点负责人（或教学负

责人担任）
4
，考试委员会由本学科点及相关学科至少 5 位教授或

 
4 学科点负责人或教学负责人如不是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，也可作为综合考试委员

会主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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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教授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）
5
组成，根据学科情况可邀请 1-2 位

外单位专家作为成员
6
；综合考试的秘书应由在职的老师、博士后

或高年级博士生
7
担任。 

如有综合考试委员会主席指导的博士生参加考试，其综合考

试的口试部分应事先指定委员会其他教授负责主持（综合考试委

员会主席），导师作为该生综合考试记录中的委员会成员签字。 

学科点应在考试前 2 周将考试委员会组成、考试范围提交主

管副院长审核批准，否则考试无效。 

考试结束后一周内学科点将笔试试题和考试结果提交学院，

主管副院长审核后在学生学籍系统中录入综合考试结果。 

2.4 综合考试的结果 

综合考试成绩分为通过与不通过两种，笔试部分应用红笔打

分（百分制），并附上打分人亲笔签名。面试不合格或笔试低于笔

试考卷满分 60%的，为综合考试不合格。 

综合考试不合格者，经考试委员会同意可申请三个月后补考

一次或者依据考试方案参加下一次考试。对补考仍不合格者，一般

予以退学；直博生和硕博连读生，如学生能满足硕士相关要求，也

可由考试委员会提出转为硕士生的建议。详见《研究生手册》中《北

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分流实施细则》。  

 
5 新入职教职人员，如为新体制，特聘研究员，博导，可视为副教授相当职称专家。

专家原则上应为博士生导师，非博士生导师作为委员请与教务在综合考试前确认。 

6 外单位专家可作为成员，不可作为主席。 

7 高年级博士生是指直博生四年级或以上，普通生三年级或以上，硕博连读二年级或

的博士生，且完成开题，非当学期预毕业的博士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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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5  综合考试需要交纳的材料 

a. 个人培养计划 

 登录校内门户，点击信息服务—》搜索“研究生院业务“—》培

养办培养管理—》培养环节—》学业规划，填入相关信息并打印，

见下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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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博士生指导小组成员请和导师沟通下填入，要求含导师本人不少

于 3 人（副教授或以上，博士生导师），成员所在单位请填写至

二级单位（例，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）。 

 联合培养项目学生培养计划中的指导小组应包含两边的导师，导

师签名处应以培养计划表格中的导师为准；如果培养计划表格中

导师为空，请联系教务确认需要签名的导师姓名。 

 培养环节的本人计划完成时间，请按正常培养环节的时间填写。 

 指导小组成员签字、本人签字、导师签字 

 院（系、所、中心）负责人审核意见由学科点教学负责人签署。 

 本表应打印 3分，院系教务存档一份，导师和博士生各存一份。 

b.  综合考试审核表 

 登录校内门户，点击信息服务击信息服务—》搜索“研究生院业

务“—》培养办培养管理—》培养环节—》综合考试。 

 

 填入考试委员会组成人员等相关信息后打印，其中导师一般不担

任组长，秘书（记录人）应由在职的老师、博士后或高年级博士

生担任，成员所在单位请填写至二级单位（例，北京大学力学与

工程科学学院）。 

 填写考试计划、并将考试委员会评语填入系统中。 

 相关人员签字（含表内记录人签字），其中院（系、所、中心）

负责人审核意见由学科点教学负责人签署。 

c.  综合考试面试记录（模板详见附件） 

 记录人应在记录的签名处签字并填写好相关信息 

d. 综合考试笔试部分相关材料 

 应用红笔打分（百分制），并附上打分人亲笔签名。  

此处填入完成综合考试面试的时间。 


